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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探讨了无被害人犯罪概念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无被害人犯罪的哲学、刑法学和现实基础，之
后讨论了我国刑法规定的无被害人犯罪的范畴并就其中关犯罪非犯罪化的理由和前景进行了论述，由
此说明无被害人犯罪客观存在的现象，以期引起刑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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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无被害人犯罪概述　　20世纪中期，以英国通过的《委员会关于同性恋罪错和卖淫问题
的报告》（也被称为《沃尔芬登报告》）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浪潮，
它主张缩小刑法的调整对象，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在这一浪潮中，美国学者埃德温？
舒尔于1965年首次提出了“无被害人犯罪”这一概念，由此成为主张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人士的主要
突破口。
因此，无被害人犯罪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存在密切联系，无视这一点将无助于正确认识无被害人犯
罪。
　　第一节　无被害人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被害人”（Victim）一词源于
古代社会宗教仪式上对神的祭祀品（Sacrifice）。
当时，这一术语仅指被杀后供于祈祷仪式上的人或物。
经过长年的演化，“被害人”一词的含义不断扩大，现在我们所称的“被害人”，是指因各种原因而
遭受伤害、损失或困苦的人。
具体到“犯罪被害人”这一概念，是指因为他人的犯罪行为（一般也包括尚不构成犯罪的违反刑事法
律的行为）而受到伤害、损失或困苦的个人和实体。
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被害人学这一学科后，理论界对“被害人”的含义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争。
但大致认为被害人是指因犯罪而导致权利遭受损害的人，其含义为：（1）权益遭受损害的原因限于
犯罪，不包括自然灾害、动物侵害、民事行政侵权等情况；（2）受到侵害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
财产权；（3）“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
但在刑事法理论研究过程中，由于犯罪学和刑法学对“犯罪”的认识存在不同理解，因此两者对“被
害人”范围的界定并不相同。
一般而言，前者的范围广于后者。
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所指的“被害人”、“无被害人”均从刑法学角度予以展开。
　　一、无被害人犯罪的概念和分类　　（一）无被害人犯罪的概念　　即使是承认无被害人犯罪的
学者，对无被害人犯罪的概念这一问题，也存在不同看法，经不完全归纳，主要有下列几种观点：第
一种观点认为，无被害人犯罪是指专为保护宗教或道德，而同个人的生活利益无关的犯罪；第二种观
点认为，无被害人犯罪是不对法益产生侵害或者危险的犯罪，换句话说，就是保护法益不明确的犯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无被害人犯罪是指没有直接被害人或者被害人不明显的犯罪；第四种观点认为，
无被害人犯罪是指基于被害人同意，并且没有对刑法保护的法益造成侵害或者危害的行为；第五种观
点认为，无被害人犯罪是指没有对法益产生直接危害或威胁，但对与犯罪行为相关的刑法所保护的某
种或某些社会关涉形态（人或实体）的利益产生了隐性的危害或威胁的犯罪。
　　上述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对无被害人犯罪进行定义，第一个概念指明了无被害人犯罪的主要内容，
即为了保护宗教或道德，但其缺陷是没有指明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心态；第二个概念指明了无被
害人犯罪的本质，即没有侵害或者威胁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但它同样没有指明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
观心态；第三个概念仅仅从表面现象出发，以有无被害人为标准对这一概念做出文字意义上的解释，
存在语义重复和逻辑缺陷；第四种观点强调了基于被害人的同意这一无被害人犯罪的表现形式，同时
强调了无被害人犯罪的本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五种观点的缺陷同样很明显，论者在将被害人划
分为显性和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无被害人犯罪的概念，这一前提条件虽然新颖，但无助于认识无被害
人犯罪的基本特征，相反，对认识这一问题会产生一定的误导作用。
　　笔者认为，在界定无被害人犯罪的概念时，至少应当考虑两个因素：无被害人犯罪的本质和提出
的历史背景。
如前述大多数观点所认同的那样，无被害人犯罪的本质在于没有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侵害或者威
胁；而无被害人犯罪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是西方的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浪潮，从美国学者埃德温？
舒尔对无被害人犯罪的界定以及西方各国在其指导思想下采取的立法措施来看，其范围应当限于侵犯
宗教或者道德领域。
除此之外，无被害人犯罪大都出于行为人的自愿和基于人的本性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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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笔者将无被害人犯罪界定为：所谓“无被害人犯罪”是指违反宗教或者道德，出于人的本性
或者基于行为人的自愿而实施的，没有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产生侵害或者威胁的行为。
它主要包括没有被害人和被害人是自己的两种情况。
　　为更好理解这一概念，可以从下面几个角度去加以把握：　　第一，无被害人犯罪中的“被害人
”仅仅指自然人，而不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
虽然前述明确刑法视角下的被害人包括国家、单位，但因为绝大多数无被害人犯罪都是违反伦理道德
的行为，不可能涉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同时，这里的“被害人”仅仅限于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不包括间接的侵害对象。
例如，论者公认的属于无被害人犯罪范畴的吸毒行为，很多人认为它对社会公众的健康也会造成危险
。
　　第二，无被害人犯罪中的“无”是从“被害人”（行为人）而不是从普通人的角度得出的结论。
几乎所有的无被害人犯罪，从普通人或者伦理道德的角度看，都存在“被害人”，这些所谓的“被害
人”基本上都是其中的一方行为人，而这些行为人的主观方面都是自愿的，所以从“被害人”（行为
人）的角度看并不存在被害人。
　　第三，无被害人犯罪的主观方面都是故意，而且大都基于人的本性或者行为人自愿实施的，这是
无被害人犯罪在主观方面的主要特征。
　　第四，无被害人犯罪与没有在意的犯罪之间存在区别。
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这两个概念往往被混淆，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承认无被害人犯罪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意识到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所谓“没有在意的犯罪”，是指没有明确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被害人自身也没有意识到被害
的犯罪，如行贿受贿、不法借贷、证券交易法上的内幕交易等白领犯罪、黑市交易、粉饰决算等便属
于此。
没有在意的犯罪的观念，由于和无被害人犯罪有关而在美国被主张。
但是，由于其具有难于发现（被害人方面缺乏被害意识）、加害方没有罪恶感等特征，因此，一般认
为在犯罪对策上，应与一般犯罪区别对待。
但是，由于它一方面具有和传统犯罪难以同日而语的财产上的损害；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经济制度自身
具有危害，并被扩展到全体国民的规模，危害极大。
因此，一旦查清各种法益侵害之后，便不应将其视为无被害人犯罪。
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区别这两个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两者主要存在下列区别：　　第一，是否侵犯法益不同。
无被害人犯罪并不直接侵害或者威胁刑法所保护的具体法益，它所侵犯的主要是社会的伦理道德和善
良风俗等超个人法益；而没有在意的犯罪却侵犯或者威胁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第二，是否存在被害人不同。
从“被害人”（行为人）的角度看，无被害人犯罪并不存在被害人，即使存在所谓的“被害人”，也
主要是行为人自己；而没有在意的犯罪却存在被害人，仅仅是被害人当时没有察觉而已。
　　第三，是否发自人的本性不同。
从本质上讲，大部分无被害人犯罪是发自人的本性；而没有在意的犯罪和人的本性几乎没有关系。
　　第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是“被害人”不同。
无被害人犯罪中，“被害人”不可能包括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没有在意的犯罪中，被害人却有可能
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五，从“被害人”的主观方面来看，无被害人犯罪中的“被害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事后根本
就不认为自己是被害人；而没有在意的犯罪中的被害人则是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害人，事后则认
为自己是被害人。
　　从理论和实践中看，比较常见的无被害人犯罪主要有：酗酒、赌博、传播淫秽物品、亵渎神灵；
成年人之间相互同意的性行为如重婚、通奸、鸡奸、乱伦、卖淫、同性恋；吸食麻醉品（毒品）；堕
胎；自杀；安乐死等。
下列几种犯罪属于没有在意的犯罪：行贿受贿、不法借贷、内幕交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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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无被害人犯罪的分类　　第一，以是否有相对人为标准，可以将无被害人犯罪划分为单方
的自损行为和双方的交换行为，前者如吸毒、酗酒等；后者如卖淫、通奸、同性恋等。
　　第二，以所涉及的内容不同，可以划分为涉及宗教的无被害人犯罪和涉及道德的无被害人犯罪，
前者如亵渎神灵等；后者又可以细分为涉及性利益的行为，如卖淫、通奸等；涉及生命权益的行为，
如自杀、堕胎、安乐死等；涉及财物方面的行为，如赌博等；涉及使用药物的行为，如吸食毒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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